
附件3
	
承诺书


郑重承诺如下：
1.所有申报资料均真实、合规、有效；
2.近2年内无重大环保、安全责任事故，申报的项目不存在非法占用耕地情况；
3.申报的项目未获得财政资金重复支持；
4.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监督示范区建设所进行的必要检查并积极配合做好后续的管理和资料提供等工作。
[bookmark: _GoBack]若发生与上述承诺相违背的事实，由本单位承担一切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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